
兰州两个大学生因为拍摄
警方执法，被打得“屁股开花”。
之后，由省市两级公安督察部门
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认定网上反
映情况属实，负有领导责任的官
员已经停止执行职务，涉事民警
也被采取了禁闭措施，等待“进
一步调查”。在“进一步调查”之
后也许还有进一步处理，也许风
声过后一切照旧，媒体和舆论应
该对此事做进一步关注。

比起一些极端的暴力执法
案件，兰州这起打屁股案的后果
算不上“极其严重”，但是性质堪
称“极其恶劣”。警方既然是公开
执法，只要不涉及国家机密和商
业机密，就应当坦然接受公民的
拍照、录像。公民用手机对执法
现场进行记录也是行使公民监
督权的具体形式。但是，兰州的

涉事民警不仅以暴力的手段对
抗监督，而且采用了打屁股的

“私刑”进行人格羞辱。其实，“停
止执行职务”和“禁闭”都只是公
安机关内部的暂时措施，与屁股
被打得“艳若桃李”的两个大学
生相比，看似受到处理的警方相
关责任人员其实正在接受温柔
的安抚。看到这个结果，寄希望
警方严厉处罚以儆效尤的人可
能会心凉半截。

每次舆论场热议警方暴力
执法的问题，都会有人找很多理
由为涉事民警开脱责任，比如基
层警力不足、民警收入微薄，对
民警的暴力执法要多一些宽容，
如果舆论伤了民警的心，社会治
安只会更坏。诚然，很多民警工
作辛苦、生活艰难，但并不能因
此就可以在执法过程中任性随

意。“金色盾牌热血铸就”，无论
在哪里，警方的好口碑都是几代
警察因为严格执法甘于奉献而
树立的。那些动辄打人屁股的执
法不仅打痛了公民，也重挫了执
法机关的声誉，越是维护大多数
基层民警的良好形象，越应当对
个别滥用暴力的警察进行严厉
惩处，这才是警方处理打屁股案
的正常逻辑。

重拿轻放的处理，只会让
当事民警觉得“打屁股”不过
是小事一桩，也很难让其他民
警由此汲取教训。如果一些基
层民警对暴力执法习以为常，
就会逐渐销蚀他们作为执法
人员在群众中的公信力。现
在，一些地方每有警民冲突，
警方无论对错总是先受到舆
论的指责，就与个别警察在执

法过程中不尊法不守法有很大
关系。警察是法律的执行者和捍
卫者，因为法律不容践踏，所以
警察的执法权威必须得到保障。
只有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执法才
能凸显警察的权威。但是有些人
把严格执法理解成了严酷执法，
把执法权威理解成了耍威风，最
终出现了这种把群众屁股打开
花的警察。

此事被曝光后，有网民评
论说，警察打的是大学生的屁
股，丢的是警方的脸。比起一
些人的违法犯罪而言，执法机
关滥用暴力对法治的损害确
实更大。毕竟，公民遇到一般
的违法行为，还可以逃离和报
警，而遇到警察的动辄打人，
就很难逃脱了。这才会让大多
数人感到不安全。

重拿轻放会纵容“屁股开花”节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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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大家谈
化解“恐艾”情绪不能只靠科普

湖南宁乡县流沙河镇高山
村11岁的女孩莎莎，本应该读小
学五年级。两年前被确诊出艾滋
病后，莎莎上学的想法遭到了其
他学生家长的强烈反对，经过一
年多的拉锯，莎莎还是失学了。
这种情况绝非个案，据估算，2012
年底我国14岁以下感染艾滋病
病毒的儿童大约有8000人，现在
可能有所增加，或多或少都会有
上学难的问题。

对于艾滋儿童接受教育的
权利，我们并不缺乏相关法律的
保护，从隐私权到配套的关爱措
施，都有着较为明确的规定，“保
证不让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因家
庭困难上不起学或辍学”。即便
如此，仍旧有不少的“莎莎”，面
临着相似境遇。原因很简单，那
就是公众的“恐惧”。

对艾滋病的恐惧，真的只是
因为人们无知吗？新闻中有两个
细节值得注意：一是教育部门不
断向学生家长说明艾滋病的传
播途径，但家长们仍旧不答应，
因为他们担忧的是那万分之一
的可能性；二是有知识和有认知
水平的老师，在来到莎莎家上课
的时候，居然也十分忐忑，连水
都不喝，并有不愿意继续教下去
的念头。

家长和老师的反应很具代
表性：从个人的“理性选择”出
发，哪怕传染的可能性再低，人

们也会趋利避害。公众对艾滋病
毒携带者的偏见，或许比外界想
象的严重。像新闻中的老师，了
解科学知识，也认为不该歧视艾
滋病病毒携带者，但真让自己去
做就畏缩。

在此情境下，只强调保障艾
滋儿童进入普通学校就读的权
利，就有些不接地气。因为他们
的入学，要么会引发其他孩子转
学，要么会被其他孩子孤立，不
仅不能安心地接受教育，反倒会
造成更深的心理创伤。让艾滋儿
童顺利入学，尽管需要不断加大
对艾滋病的科普力度，让学生和
家长从心理层面上真正接受，但
就现阶段来讲，亦需要采取其它
可行性的配套措施。

比如：加强对艾滋儿童的心
理干预，首先在心灵层面予以关
爱；开办专门的学校，有针对性
地为艾滋儿童提供教育服务。山
西临汾的红丝带学校所取得的
经验，就很值得借鉴。虽然这样
做很无奈，但要明白，让艾滋儿
童去普通学校就读，特别是在个
人隐私极易被发现的熟人社会
中，并不现实。

消除对艾滋病的偏见，保障
艾滋儿童的受教育权，自然需要
不懈地做好科普工作，但也不能
只靠科普。现阶段应采取多样化
的措施保障艾滋儿童的基本权
利，让携带艾滋病病毒的孩子安
心地坐在教室里。(摘自《中国青
年报》，作者张松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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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元中

立案登记制实行一年来，
作为全国基层法院的收案大
户，北京市朝阳区法院收案同
比增长33%。与此同时，“奇葩诉
讼”时有发生。比如，一位先生
起诉某童星，原因是在其微博
上多次留言始终未获回复，认
为人格尊严和身心健康受损。
又如，一人起诉某电视台索赔
邮寄费2元，理由是提供了线索
并邮寄了材料，但最终未被采
用。(5月18日《光明日报》)

从笔者的切身工作体会来
看，滥用诉权的现象，会严重干
扰正常审判秩序，挤占有限的
司法资源。不仅如此，因为立了
案，被告一方还得应诉、取证、
委托代理律师、听候诉讼结果，
甚至还要再陪着上诉，工作生
活会受到无理干扰，因而是一
种自己任性而给别人添堵的扰
民行为，是必须进行治理的。

单论法理，不管常人认为
理由多么荒唐，只要起诉人认
为对方的行为侵犯了自己的权
利，那他就拥有提起诉讼的权
利(诉权)，究竟是否构成侵权以
及孰是孰非，只能在双方对垒
后依法作出判决，不能通过实
质审查方式从源头上进行堵
塞。否则，非但会对当事人诉权

造成武断剥夺，还会使刚刚解
决的“立案难”问题死灰复燃。
同时，与虚假诉讼不同，提起奇
葩诉讼的当事人只是认自己的
理，没有恶意串通、企图实现不
法目的、伪造和提供虚假证据
等不法行为，不宜进行制裁。

然而，不适合制裁并不是
说当事人不用对自己的荒唐行
为付出代价，任何有行为能力
的人都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这是理性社会关系和良好社会
秩序的客观要求。因而，法治成
熟国家的基本经验是实行高额
诉讼费制度，让滥用诉权者自
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是
任其挤占、浪费司法资源，让广
大纳税人为其行为买单。

不能不说的是，我国的诉
讼收费本来就偏低，近年不但
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提高，反
而进一步降低了，以至于以调
解和撤诉方式结案的劳动争议
案件仅仅收5元钱。既然败诉者
几乎不用自己支付诉讼成本，
出现滥用诉权现象是难免的。
虽说早先极少出现奇葩诉讼，
但为了不让对方安宁而不断起
诉撤诉的现象，其实并不陌生。
不让当事人对自己的起诉行为
承担应有的责任，是不合适的。

低额或象征性收费不但会
诱发当事人滥用诉权，更会从

深层意义上影响社会关系的理
性化。因为，起诉时虽然由起诉
方预交诉讼费，但最终由败诉
方负担。纳税人在为滥用诉权
者买单之外，还有可能要为违
约者或违法者买单。而且，当事
人交纳的诉讼费越少，就等于
越不用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
任，客观上助长滥用诉权之风。
恐怕这也是很多发达国家为公
民提供优厚福利而诉讼收费却
居高不下的原因。

此外，由于滥用诉权会影
响对方当事人的工作生活，给
其造成直接或间接损失，还应
当让滥用诉权者进行误工、委
托律师等方面的损失赔偿。这
本是不言自明的道理，但由于
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实践中
一般不支持这种赔偿请求，因
此有必要完善相关法律规定。
当然，这种赔偿应当是双向的，
也应包括违约人或侵权人给起
诉人造成的诉讼损失。

总之，根据权利与责任相
统一原理，每个人在享有相应
权利的同时，也应当对行使权
利的后果承担责任。任何人在
享有诉权同时，也应当对滥用
诉权的行为负责，付出应有的
代价。（作者为法律工作者）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葛评论员观察

不妨换个“门槛”，挡住奇葩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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